
學生校外服務學習時數申請操作手冊 

＊由”臺北市二代校務行政系統”(網址：https://school.tp.edu.tw/Login.action )  登

入帳號／密碼 （預設為學號／身分證字號），若無法登錄或曾經登錄但忘記密碼,請洽詢

本校教務處資訊組 Tel:2721-5078#116）， 

二代校行政系統，操作步驟說明，如下： 

 

 

 

 

1.點
選此
項目 

2.點選去申報 

https://school.tp.edu.tw/Login.action
tel:2721-5078#116


 
 

 

＊如為個人申請案件，請務必上傳校外服務機構開立服務證明單（如:市立圖書館…），以做

為本校審核依據，未上傳者，視同無效申請案件。 

 

3.點此新

增資料 

4.輸入服務
學習相關
資料 

7.點此列印報

表、核章後,紙

本送本校審查。 

6.如有校外服
務證明資料，
可由此上傳。 



＊送審報表範例，如下： 

 （紙本報表,需經 貴機構相關承辦人審核用印，再送交本校學務處進行最後審查，審查同

意，始得認定完成服務學習申請作業。） 

 
 ＊如為個人申請案件，核章部份，則由當事人及家長簽名證明。 

 

[備註] 

＊每年服學習時數採計時間：第１學期=> 8/1~次年 1/31.、第 2學期=>2/1~7/31。 

＊紙本報表送審收件截止日期：每學期休業式當日。（如：110學年度第 1學期休業式

111/1/20，則最後收件日為 111/1/20止）。 

＊其他相關作業規定，請遵照”臺北市立懷生國民中學服務學習實施計畫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＊如有未儘事宜，請電本校學務處訓育組洽詢，TEL:(02)2721-5078分機 221、222。 

承辦人核章 單位主管核章 機構負責人核章 

學號-班級-座號-姓名 


